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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、部级科学技术奖励管理办法

（1999 年 12 月 26 日科学技术部令第 2 号发布，自发布之

日起施行）

第一条 为了规范省、部级科学技术奖励的设立和备案工

作，加强对省、部级科学技术奖励工作的管理和指导，根据《国

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》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省、部级科学技术奖应当制定公平、公开、公正的

评审规则，建立科学的评价指标，严格规范推荐、评审、授奖程

序，保障科学技术奖励的科学性、公正性和权威性，保证科学技

术奖励的质量和水平。

第三条 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设立一项省级科

学技术奖（以下称省级科学技术奖）。省级科学技术奖可以分类

奖励在科学研究、技术创新与开发、推广应用先进科学技术成果

以及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化等方面取得重大科学技术成果或者做

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和组织。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所属部门不再设立科学技术奖。

第四条 省级科学技术奖励数额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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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根据本地区科技、经济、社会发展状况确定，应当严格控制

奖励数额。

第五条 省级科学技术奖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，可以自行设

立奖励等级。

第六条 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成立以科学技术

专家、学者为主的省级科学技术奖评审机构，负责评审工作。省、

自治区、直辖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负责评审的组织工作和日常管

理工作。

第七条 中央、国务院各部委所属的科研院所、大专院校、

企业等完成的科学技术成果及其完成人，可以在成果实施应用地

或者本机构所在地参加省级科学技术奖的评审。省级科学技术奖

的管理部门和评审机构应当积极受理、公正评审。

第八条 省级科学技术奖应当实行异议制度，接受社会监

督。

第九条 省级科学技术奖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颁

发获奖证书和奖金。

省级科学技术奖的奖励经费由地方财政列支。

第十条 省级科学技术奖的推荐、评审、授奖的经费管理，

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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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根据国防、国家安全的特殊情况，国防科学技术

工业委员会、公安部、国家安全部可以设立部级科学技术奖。部

级科学技术奖的奖励范围只涉及国防和国家安全，并由于国家安

全和保密不能公开的项目。

民用项目不属于部级科学技术奖的奖励范围。上述部门所属

单位完成的民用项目可以参照本办法第七条的规定推荐省级科

学技术奖。

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科学技术奖奖励办法可以参照本办法

自行制定。

国务院所属其他部门不再设立部级科学技术奖。

第十二条 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中央、国务院其他部门所

属单位完成的涉及国防、国家安全的项目，按项目所属专业领域

向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部门推荐部级科学技术奖。部级科学技

术奖的管理部门和评审机构应当积极受理、公正评审。

第十三条 部级科学技术奖实行异议制度，并按照有关保密

规定，在适当范围内征求意见。

第十四条 部级科学技术奖的其他工作，可以参照本办法有

关省级科学技术奖的条款执行。

第十五条 科学技术部负责省、部级科学技术奖的备案审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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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。

设立省、部级科学技术奖的具体办法应当按有关规定报科学

技术部备案。

科学技术部在备案审查中，发现省、部级科学技术奖的设立、

评审等与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相抵触、违背或者有矛盾的，可以

责成制定机关进行修改，或者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，提请有关机

关予以改变或者撤消。

第十六条 省、部级科学技术奖的奖励情况，应当以年报形

式报送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。

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
